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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快递

《沉香救母》是“老
故事”绘本系列之一。这
套丛书从中国流传几千
年的传统文化中撷取具
有中国趣味、适合幼儿
阅读的篇章，以图画书
的形式再现老故事的丰
厚神韵，开阔幼儿的阅
读视野，丰富阅读内容，
为其精神成长打下传统
文化的底子。古老的神
话和传说，依靠优美的
现代母语得以重述，就
像一盏盏古典的童话神
灯被重新擦拭，闪烁出
新的光亮。每一个老故
事里，都铭刻着遥远的
梦想、善良和温暖的记
忆，蕴含着中华民族的
风骨、道德、智慧和信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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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波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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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定位钟”系列
再出新品！《穿越楼兰古
国》讲述为了探寻楼兰
古国消亡的秘密，清江
水再次通过定位钟来到
了几千年前，一路遇到
了无数的挫折和不幸，
并且无意间卷入了楼兰
王国与周边小国的战争
之中。《穿越楼兰古国》
带你走进神秘的楼兰古
国，同主人公清江水一
起体验友情的可贵、战
争的残酷、成长的艰辛，
并探寻楼兰消失之谜。

作家彭绪洛创作多
部儿童探险小说。曾经
徒步穿越敦煌段雅丹龙
城和古蜀道，攀登过哈
巴雪山，成功穿越罗布
泊，到达过楼兰古城、余
纯顺遇难地、塔克拉玛
干沙漠、高昌故城、塔里
木盆地等神秘之地。

《穿越楼兰古国》

彭绪洛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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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精读好书精读

你看这本书的封面，一只背书包的小兔子竟
然狂野地骑上了自行车。他头顶上那个绿色的长
脖子巨怪是谁？当然不是兔子爸爸了，是龙。

所以，这本书就叫《肯尼和大怪龙》。
肯尼是这只小兔子的爱称，它的正式名字是

肯尼思。龙也有名字，它叫格雷厄姆……奇怪，这
两个人物的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呢？仿佛刚刚听到
过一样。是的，把兔子和龙的名字组合起来，正好是
一个人的名和姓：肯尼思·格雷厄姆，就是《柳林风
声》的作者肯尼思·格雷厄姆。

在写《柳林风声》之前，格雷厄姆还写过一本
名叫《骑士降龙记》的书，薄薄的只有几十页，但故
事却让人耳目一新。说的是一个牧羊人的儿子，酷
爱读自然常识书和童话书，有一天，爸爸气喘吁吁
地冲进屋来告诉他和妈妈，山上来了一条鼻孔喷
火的龙。男孩上山一看，这根本就不是一条追逐骑
士、吞吃少女的恶龙，而是一条爱作诗、不爱打架、
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敌人的好龙。可是，爱看打斗的
村民们，却请来了降龙英雄骑士乔治。于是，没有
一点英雄气概、“一辈子没打过一次架，现在也不
打算开这个头”的龙请男孩当自己的经纪人，从中
斡旋，和骑士乔治联手为村民上演了武士屠龙的
假戏……最后的结尾是，参加完庆功宴的龙突然
困得不行，骑士乔治和男孩只好拉着他的手，在闪
闪的星光下把他送上山。

这是一本看了会让人笑个不停的书，因为它
彻底颠覆了流传了上千年的“武士屠龙”的传统模
式，恶龙不恶，武士不武，不但滑稽，还嘲讽了那些
好战而愚昧的村民。

美国作家汤尼·迪特利齐自写自画的《肯尼和
大怪龙》，其实是一本向格雷厄姆致敬的书。他几
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骑士降龙记》的情节，人物
也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只不过是把他们全部都换
成了动物——小男孩变成了兔子肯尼，照样是一
个爱读童话和自然常识书的孩子；骑士乔治的变
化大一点，变成了一只老獾，在小镇上开了一家书
店。龙没什么太大的改变，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改
变，那就是除了爱作诗，他还爱读书了，爱吃蛋奶
酥、焦糖奶油一类的甜品了。对了，迪特利齐不止
是把人物都换成了动物，还把故事的背景从“老年
间”移到了现代。你看，兔子肯尼骑上了自行车，龙
格雷厄姆看书时会戴上一副镜片跟晚餐盘子差不
多大的金属边眼镜。

迪特利齐当然不会百分之百地照搬这个100
多年前的老故事，他赋予了它许多现代人的新观
点。例如，当肯尼说他要一个人上山去看龙时，爸爸
妈妈显得异常冷静，没有阻拦。爸爸说：“如果孩子
认为他能对付龙，那我想我们应该让他去。他到底
也不小了。”妈妈说：“好吧，不过先要洗好盘子，做
好作业。”怎么样，是不是够可以的？要知道，这时肯
尼的父母还不知道山上是一条“一生没杀过一样
东西”的好龙，还以为是那种“会飞，吃美女、烧城
堡”的恶龙，他们的独生子完全有可能一去不复返。

这本书比《骑士降龙记》写得还要好笑、俏皮，你看了这个开
头，就知道《肯尼和大怪龙》是怎样的一种叙事风格了——

趁我没忘记……
许多年以前……等一等，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一本讲龙

的小说，开头应该是：“话说老年间”。可这一本不一样，因为说实在
话，我不明白“话说老年间”是什么意思。话说一匹马，那也很好玩
啊。还有，话说一位骑士骑马飞跑呢，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那么这样吧，让我把开头改一改，我的故事这样开头：
话说一个农场，它就在你那个镇西面的那个镇里，许多年以前

了，一个星期三吧，一只种地的兔子，加上这只兔子的妻子，还有他
们的儿子肯尼思，正坐下来要吃晚饭。用肯尼思这个正正经经的名
字来叫这么小一个孩子，也未免太一本正经了吧，对吗？不会有孩
子这样对他说的：“肯尼思，我能借支铅笔用用吗？”不会的，他们只
会说：“阿肯，或者肯尼，我能借支铅笔用用吗？”肯尼甚至不会注意
到他们把铅笔从他的课桌上拿走，因为要知道，肯尼总是埋头在看
他的书。

■短 评

在“阳光姐姐嘉年华”系列中，孩子
心灵世界的“解码人”伍美珍为我们带
来了一个个关于成长的阵痛的故事。在
这部经典之作《拥抱幸福的小熊》 里，
女孩小念经历了苦涩而微凉的成长岁
月，在父亲离开的日子里，她变得自
闭，与一只幻想中的茶色熊公仔相依
为命。但在她一言不发的世界里面，
有着一双明亮天真的眼睛，一颗微妙
敏感又炽热渴望爱的心，悄悄体察着
复杂的成人世界和人生的种种变故。在
这个晶莹剔透的孩童的内心世界里，一
切都变得透明起来。

就像《小王子》中的大人看不懂孩
子的画，把那只吞掉大象的蛇错看作一
顶帽子一样，在《拥抱幸福的小熊》里，
大人们也看不到女孩小念幻想世界中
的茶色熊公仔。熊公仔原本是真实存在
的，那是小念儿时最爱的玩具，然而狠
心抛下她和妈妈的爸爸，偷走了熊公
仔，送给了自己的新女儿。从此，小念变
成不爱说话的“哑巴”。然后突然有一
天，茶色熊公仔重新空降在小念的世
界，接她放学，和她说话，安慰她，帮她

躲过坏同学的嘲笑、欺辱和大人的责
备。这只别人看不见的茶色熊公仔，给
了她童年岁月缺失的爱、温暖和安全
感，是她得以躲藏起来的温柔乡。在英
国幻想小说《小飞侠彼得潘》中，女孩温
迪离开令人烦恼的家，跟着小飞侠彼得
潘飞往一个远离英国的美丽海岛——

“永无岛”（Neverland），在那里孩子永远
都不会长大，过着远离大人纷扰、无忧
无虑的奇幻生活。从此，梦幻美妙的“永
无岛”承载着永不褪色的童年意象，成为
人们心中永恒的向往。那只并不存在的
小熊，也是小念逃离炎凉的现实、在内心
世界里虚构出来的“永无岛”，在那里她
护卫自己的天真，抵挡外部世界的寒冷，
获得了大人无法给予的自由和爱。

伍美珍曾经这样说过：“儿童是一
个秘密部落，属于天外来客，大人们完
全不懂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感情需要。”
孩童像是生活在另外一个岛屿的冒险
家、艺术家和狂想家，在自己的王国天
马行空地游戏。大人们登陆这个岛需要
密码，而孩子们却拥有自由穿梭其间的
永久通行证。大人们看不到小念的茶色
熊公仔，有的孩子却看得到。在小念的
世界里，陪伴她的除了茶色熊公仔，还
有善解人意的同龄男孩霍雨欣。他懂得
小念和小熊之间的秘密，听得见她的沉
默和心事。那个他们常常见面的荒草弥
漫的废弃公园，是一个秘密的心灵花
园，回荡着两个孩子之间的密语和快
乐。与此同时，在小念成长的路上，一个
大人解开了她的心灵密码。林医生带着
成人世界全部的真诚、爱与善良，以宽
宏慈爱的姿态拥抱了她。他送给她一个
大大的泰迪熊，并告诉她：“拥抱小熊就

是拥抱幸福。”从前那个幻想中的小熊
承载着小念对爱空空的期盼，而如今，
真实的爱与温暖出现在小念的生命里。
这个像阳光一样明媚的大人弥补了缺
失的父爱，填上了小念童年的那个巨大
黑洞。世界向她敞开了一扇温暖而明亮
的门，小念迈开成长的脚步，拥抱这个
世界温柔的光线。

在《小飞侠彼得潘》的最后，温迪恋
恋不舍地离开了“永无岛”，悄无声息地
长大、老去了。那个永远的孩子彼得潘
成为她心里模糊遥远而温暖的记忆。无
忧无虑的童年就像是彼得潘的“永无
岛”一般，梦幻美丽，却是每个孩子迟早
要离开的梦境。然而成长真的是一件可
怕的事情吗？在“嘉年华”系列小说中，
伍美珍用清凉透明的笔触，还原了孩子
们在离开“永无岛”之后的困惑，也为我
们解开了“心灵成长”的奥秘：成长的路
上有亲人的伤别、爱的缺憾，有来自大
人的谎言和欺骗。而在那些生活暗影的
背面，每个孩子也会遇见生命旅途中的
小太阳——那些善良的引路人，他们用
暖暖的爱驱散人生的寒冷，保护孩童的
天真，赋予他们面对挫折的勇气。在成
长必经的伤痛面前，每个孩子在初次的
怀疑、思考之后懵懂地领悟爱，甄别善
恶，用不怕一切的天真，勇敢地面对世
界。那才是成长最美妙的部分。温迪离
开了“永无岛”，小念也不知不觉地长大
了，在这段生命中最绚烂的“嘉年华”，
她用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收获幸福——
那是一个孩子无论什么都摧毁不了的
天真、对生命无来由的热情与放肆的
爱，那是温暖明亮足以照亮宇宙的生命
底色。

伍美珍《拥抱幸福的小熊》：

离开“永无岛”
□黄平丽

初读爱薇女士的长篇新作 《爷爷的故
乡》，我在想，作家是把属于无数早期马来西
亚华人的一个缱绻缠绵而又铭心刻骨的乡愁情
结，以儿童小说的方式书写和记录了下来。

小说中的少年俊杰跟随阿公回返的中国福
建省，正是作家本人的祖籍地，因此，谈及这
片土地的人文历史、风物人情以及文化遗产的
种种，作者的笔触总是透着一份如数家珍般的
亲切与自豪。我想，这或许也是许多早期移民
的马来西亚华人在念及少小作别的故乡时总会
滋生出的一种集体情愫。从这个意义上说，这
部小说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故乡题材的儿童文
学作品，也是一部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记忆
与民族情感的叙事作品。因此，小说中少年俊
杰的阿公心心系念的家园，在显而易见的地理
故乡意义之外，更被赋予了一种典型的文化故
乡的标识与深情。

这一内在的情愫注定小说的叙事虽然起于

当下，却必然要超越当下的时间，向遥远的历
史记忆自然地延伸出它的触角。对于重回故土
的阿公来说，触目皆是往事的回忆，而这些回
忆既包括属于一个小家族的相对私己化的生活
体验，也指向着一个文化族群的公共记忆。

“卖猪仔”、“下南洋”，那迫使阿公远离故乡的
年代所记录的是一段同属于个人和民族的辛酸
的历史。从那时起，“回家”对于无数与阿公
同命运的马来西亚华人而言，就成为了艰难的
生活打拼中的一个奢侈心愿。只有真正进入这
一历史的背景，才能理解小说中这样一次回家
的旅程对于阿公而言具有多么特殊和重大的意
义。执著于回乡的阿公不仅是为了在有生之年
为逝去的母亲再尽孝道，也是为了重回那片记
忆中魂牵梦萦的母亲般的故土。对于人类来
说，这份乡愁几乎表现为一种无法抗拒的生物
性的冲动，年岁愈长，这一乡愁的感受也愈见
强烈。我想，对于早期旅居海外的许多华人来
说，小说中阿公的经历和感受，大概代表了一
种具有高度共通性的乡愁经验。

然而，这部作品所关心的远不只是一种乡
愁感的抒发，也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感的追怀。
我们看到，面对故土的一切，在阿公怀旧的目
光背后，还有着另一双完全不同的观察的眼
睛，那就是来自马来西亚华人少年俊杰的独特
视角。对于这个只是从书本的学习、长辈的回
忆、同伴的流言和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懵懂
了解阿公故乡的少年来说，跟随阿公的这趟旅
行既代表了某种精神和文化上的寻根隐喻，又
是一次全然陌生的文化交会和碰撞的过程。

作为一名地道的马来西亚少年，俊杰对于
这一自我身份的认同是不言而喻的。出发前，
他从同学处道听途说了中国的“脏乱”、“落
后”与那里的穷亲戚的“贪婪”；初下机场，
他和堂妹小嫔又对这里通用的“面包车”、“师

傅”、“卡车”等“奇怪的名称”感到百般纳
闷。此后小杰的一路行程始终伴随着这一新奇
和纳闷相交织的心理感觉，而他的所见所闻则
不断地印证或推翻着他对这片土地的各种成
见。这一切使得这部少年小说带上了鲜明的跨
文化色彩。从小杰和小嫔踏上中国福建的土地
开始，他们就经历着本土和异国文化之间从景
观、物产、语言到生活习惯等各个层面的频繁
碰撞。这碰撞中包含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更包含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对于两
个孩子而言，阿公的故土意味着一方不无“神
秘”的领地，而与阿公的归乡路相比，走在这
里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个接触和理解异文化的过
程。

但这个过程又不应该被理解为简单的少年
异国游记。毕竟，小杰行走于其上的并不是一
方普通的异域乡土，而是他的先辈们曾经长久
地劳作和生活于其中的故乡。而作为马来西亚
华人的后裔，小杰一代的身上仍然保存着由这
片故土孕育而来的无数华人文化的痕迹。小说
起始处关于马来西亚华人节庆传统的叙述，便
透着浓郁的中华传统文化气息。因此，对于阿
公的故乡来说，小杰一代并非真正的异乡人，
他们身上某些文化的根须，仍然牢牢地牵系着
这片遥远而陌生的土地，尽管这种牵系感显然
也在不断减少。从老一辈马来西亚华人身上，
我们看到了保存这种文化牵系的艰难而又珍贵
的努力。比如，小说中阿公曾谈到今天马来西
亚的年轻华人越来越丢掉了长辈从故土带来的
方言文化，对此，他的决心是，至少要在家里
延续家乡的“方言”，“如果不这样，他们很快
就忘了自己的根”。

在我看来，这一有关文化的“根”的意
识，是这部小说另一个重要的题眼，也是小说
乡 愁 的 另 一 重 深 刻 的 意 义 所 在 。 在 这 里 ，

“根”并非完全指从故乡原样移植过来的华人
文化，而是指马来西亚华人在移居异乡之后逐
渐创立起来的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华人文化正
是这一传统的必要构成部分。因此，小说借长
辈之口向小杰介绍了陈嘉庚、陈六使、林连玉
等对包括马来西亚地区在内的华人移民群体的
文化保存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肉骨茶
等从特殊年代马来西亚华人的艰难生活中诞生
而来的独特饮食文化，以及“南管”这样随着
华人移民的到来而在东南亚地区广为传播的华
人民间艺术，等等。所有这些穿插于对话间的
文化知识面向的隐含观众，其实是小杰这样的
年轻一代。在这些可能不无说教意味的文字
中，我们可以感到小说的作者深深关切着由马
来西亚华人创造的独特文化的代际绵延，以及
与此相关的一种独特的马华文化身份感的代际
延续。这是这部小说超越一般少年游记的根本
之处。

这一文化的纪念中蕴含着这样一个重要的
意思：每一个族群自己创造的文化，都是这个
族群中的人们不应该离弃的那个精神的“故
乡”。对于从过去艰难的生活环境中打拼出
来，至今仍然需要在一种充满艰难的文化环境
中生存的马来西亚华人来说，这一体认显得尤
为重要，与此相应的文化保存实践也因此而更
显出它的特殊意义。

我与爱薇女士相识已有20余年。作为马华
儿童文学界重要的代表作家之一，多年来，爱
薇女士一直在马来西亚坚持和推广华文儿童文
学的写作。她以这样一种坚守的姿态传递着她
对于马华文化传统的至深关切。我由衷地敬佩
她的这份文化守望的勇气和执著。我想，中国
的少年读者们也能够从这样的故事里，读到全
世界华人所共同拥有的那个大文化脉络在另一
方水土中默默成长的生动气息。

它是即将被推上餐
桌的杂种狗，在逃脱求
生的过程中被艰难的生
存环境改造成冷酷的

“生存机器”……是谁一
点点唤醒了它内心的那
份柔软？它又如何成长
为优秀的牧羊犬、丛林
的“守护神”？ 作家牧
铃新作《丛林守护神》
故事生动，内涵丰富，
积极健康，具有鼓舞青
少年顽强向上的精神力
量，同时通过动物的生
活来折射人性及人类社
会的种种，具有较强的
寓言性，凸现了生命的
尊严，闪耀着人性的光
芒。

《丛林守护神》

牧 铃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年1月出版

每件事物都有自己
的故事,也就是当你还
小的时候见到的那个故
事。如果你对她有足够
的好奇心，她就会跟着
你一起长大。这个世界
隐藏着怎样的奥秘？《从
前，有一个点》收了 15
篇童话，每篇童话后面
附录一些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知识，像“宇宙
的起源”、“时间的起
源”、“质量的起源”、

“童话的起源”、“机器
人的秘密”、“政治管理
的 秘 密 ”、“ 爱 的 秘
密”等等，作家用奇思妙
想讲述了 15 个有关事
物起源的故事，在童话
的梦里写了一个真字，
在科学的梦里写了一个
美字。

《从前，有一个点》

常 立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出版

爱薇长篇新作《爷爷的故乡》：

苏梅走在文学之路上，在我看来，
她的姿态是“小步慢走”。

我赞赏这种行进的速度。走得慢一
些，可以左顾右盼地观察身边众多的风
景，可以边看边想。总之，走得慢一点，
写得勤一点，这才是写作的正途。

说起来，苏梅的文学写作已有 20
多年的经历。她从幼儿文学创作起步，
一直这么坚持着。作为一个作家，坚持
是一种优秀的品质。一开始，也许是出
于一种兴趣。兴趣是易变的，受到一
点挫折，兴趣就消失了。文学创作要
成为一种爱好。爱好才能持久。因为
爱好是要投入情感和智慧的。爱好一
种事物，才能为之付出，不断进取，百
炼不怠。苏梅把文学创作当作爱好，才
坚持走下来。

苏梅的文学创作，有着明确的读者
意识，作品给多大的孩子看，他们的年
龄特征和审美特征是什么，她都了然于
心。她用心贴近孩子，善于把生活中丰
富的感触，转化为天真的心态和活跃的
想象，以游戏的精神融合为有趣的故
事。游戏精神是苏梅幼儿文学创作坚守
的一个规约。请看苏梅的这套《苏梅数

学绘本》，我们初读这些书，可以完全不
理会它的数学知识，因为小读者还是先
被故事中生动的形象和有趣的情节吸
引住了，那些知识点巧妙地隐藏在故事
中。这就说明作者还是充分地考虑到了
小读者的审美趣味。读这些书像做游戏
一样轻松快乐。

但是，为幼儿写作，不能不考虑到
多种功能。这些功能当然是在具备审美
趣味的前提下才得以发挥。幼儿文学多
一些知识性，多一些可操作性，这是幼
儿文学的特点，而同时也是幼儿文学的
一个难点。这套“数学绘本”就是要把知
识点融进故事里。知识点不是外加的，
是情节的一部分，是水乳交融，不是油
星儿漂浮在水面上。但是，作者在构思
这些童话时，她的心中是有故事的。这

故事是长期生活的积累，作者不一定是
带着知识点去找故事，而是故事中就有
知识的空间。还有故事后面的那些有
启发性的“小提示”，有较强的操作性，
是文学阅读的延伸。这些都是艺术的
智慧。

说起艺术的智慧，儿童文学家就有
这种初看简单实则丰厚的大智慧。因
为他们是面对孩子，一个纯真的群体，
所以作家的智慧是鲜活的。因为他们
是面对孩子，一个真诚的群体，所以作
家的态度是亲和的。因为他们是面对
孩子，一个充满希望的群体，所以作家
的态度是热情的。儿童文学作家是幸
福的，这幸福首先来自于自身心灵的感
受。能坚持为儿童写出优秀的作品，这
是一种修养。

《苏梅数学绘本》：

为儿童写作的智慧
□金 波


